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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在打松塔过程中坠落树下受伤，保
险公司却以保险单特别约定不承保在2米以
上高处作业导致的损失为由拒赔。近日，上
海金融法院对这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
判决，认定该特别约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
的条款，因保险公司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
无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40万余元。

某农业公司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雇主
责任险，保险期间自 2021 年 8 月 26 日至
2021年9月25日。老李是农业公司投保的
雇员之一。

2021年8月31日，老李在林场打松塔时
坠落树下，被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2022年
9月2日，农业公司出具声明，同意将本案的
保险金请求权全部转让给老李。为此，老李
起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其保险金40
万余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单特别约定
第三条载明，不承保由于2米以上高处作业导
致的损失。老李的人身损害是在打松塔过程
中坠落引起的，松塔生长在松树顶端，老李在
松树顶端进行采摘作业，显然构成2米以上高
处作业，由此引起的损失属于保险免赔约定，
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老李确认其在打松塔过程中坠落，实际
作业超过2米，但根据当地作业实际，保险公
司应当知道打松塔经常是在高处作业，保险

单亦载明被保险人是果农，保险公司在明知
的情况下依然承保，事故发生后不应逃避保
险责任。由于未提供相应证据，老李的诉讼
请求未获一审法院支持。

二审中，老李提出，涉案特别约定第三条
属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未在保险合同成立
时向农业公司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故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经老李申请，农业公司业务经
理张某出庭作证，表明农业公司投保时没有
收到投保单，公司是在相关员工出险后，才被
保险公司告知2米以上高处作业免赔。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特别
约定的第三条是保险公司单方制作、打印的条
款。结合老李、保险公司提交的多份投保单、
保险单，可见该条款为保险公司重复使用而预
先拟定的条款。保险公司虽提交了相关证据，
但不足以证明农业公司在涉案雇主责任保险
合同关系成立时就知晓并认可该条款。故该
条款虽放置于保单特别约定处，但在本质上仍
系格式条款。该条款约定的2米以上高处作
业免赔，减轻了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减
少了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形，在性质上属
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公司的现
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保险合同关系成立时
就特别约定第三条作出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不
产生效力。据此，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上述二审
判决。 （据《人民法院报》）

近日，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并判决一起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诉讼案
件。楚雄市东华镇某村委会一村民抱着侥
幸心理，同意他人在自家农用地上倾倒渣
土，认为自家农用地便可以“为所欲为”，殊
不知已触犯法律！

2020年4月至2022年2月期间，被告
人王某某在未经林业部门批准并办理征占
用林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同意他人在自家农用地上倾倒渣土，导致农
用地原有植被和种植条件被毁。经鉴定，王
某某违法占用公益林10.01亩，恢复林业生
产条件和恢复植被的费用为1.5万元。

楚雄市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
用途，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考虑到被
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且主动赔偿了恢复林业生产
条件和恢复植被的费用1.5万元，法院故判处王某
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处罚金5000元。

那自家农用地到底能不能擅自倾倒渣土呢？
答案是不能！
土地林地资源，不仅要科学合理开放，也要

依法保护，不得违法侵占损坏。本案中被告人违
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并改变林地用途，造

成林地毁坏，其行为已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此
举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背道而驰，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或目的，
任何人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否则，一
旦触碰法律红线，将受到法律制裁。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二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

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
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据中国法院网）

【案情回顾】张某（女）在外地务工期间与
王某认识，后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常年在外地
打工，张某户口未迁入王某所在村集体。2018
年7月，张某和王某离婚，张某没有分得房屋，
仍在外地打工生活。2019年3月，张某在外地
生育一男孩。张某户口未曾迁出，住址均为某
村民小组，孩子的初始户口登记也在该居民户
口簿上。2021年，某村民小组所有的部分荒
山被征收，某村民小组村民经讨论决定：按本
组人数分配土地补偿费；已经出嫁的女人，无
论户口是否迁出均不参与分配。张某要求某
村民小组分配土地补偿费未果，遂提起诉讼。

【法官释法】农村外嫁女离婚后集体成员
资格认定的几种情形。一是离婚后仍在嫁入
地生活的。妇女离婚后，可以在嫁入地继续
生活，如果分得有承包地，发包方不得收回。
此情形下，离婚妇女与嫁入地存在较为固定
的生产和生活关系，仍具有嫁入地集体成员
资格。二是离婚后又再婚的。这种情形和外
嫁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情形类似，自嫁
入再婚地生活之日起，应当认定其具有再婚
地集体成员资格，同时丧失其他集体成员资
格。三是离婚后既没有在嫁入地生活，又没
有再婚的。这种情形下，离婚妇女一般不再
具有嫁入地集体成员资格，也因没有再婚不
能取得新的集体成员资格。从农村习俗看，
此时离婚妇女在没有再婚前，其父母所在地
是其归宿地，通常应认定其在再婚前具有父
母所在地集体成员资格。

本案中，张某户口也未迁出，且孩子户口
亦登记在家庭户口簿上，综合全案情况，应
认定其仍具有父母所在地村民小组的集体成
员资格，有权参与该村民小组土地补偿费的
分配。 （孙明放）

2023年2月28日17时许，海南
省临高县林某雇用许某等人驾驶渔船
从新盈港出发。当日21时许到达预
定海域后，林某指挥许某等人将渔网
固定在起网机上，渔网中间绑住铁链
后沉入海中拖网作业约10次，捕捞水
产品678.3斤，变卖价值1755元。3
月2日10时左右，海警要求该渔船停
船接受检查，林某指使许某割断两张
正在使用的渔网绳子使其沉入海中。
林某等人拖网作业区为机动渔船底拖
网禁渔区。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林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律法
规，在禁渔区采用禁用捕捞工具非法
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林某曾因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被判处刑罚，在缓刑考验
期内又因无证驾驶“三无船舶”被三亚
海警局行政处罚。林某在本案中被当
场查获，且在执法人员要求停航接受
检查时割断渔网，企图逃避检查，上述情节表
明其并未彻底悔罪，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大，
法院遂作出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林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的判决；非法捕捞渔获物变卖款
1755元依法追缴，上缴国库。 （罗凤灵马康）

果农高处作业受伤
因“特别约定”遭保险公司拒赔

擅自改变农用地用途
被告人获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法院：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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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外嫁女离婚后
集体成员资格怎样认定


